灵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2025年法治政府
建设工作报告

2025年，灵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将法治建设与退役军人工作深度融合，以法治思维规范履职、以法治方式保障权益、以法治力量推动发展，全面提升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法治化水平。现将年度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强化组织领导，夯实法治建设根基
（一）压实主体责任
将法治建设纳入年度工作规划，与思政引领、安置就业、优抚优待等核心业务同部署、同推进、同考核。严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召开党组专题会议，研究部署合法性审查、普法宣传、权益维护等重点工作；班子成员履行“一岗双责”，将法治履职纳入述职述廉述法内容，形成“主要领导牵头抓、分管领导具体抓、科室站所抓落实”的工作格局。
（二）深化法治学习
坚持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，重点学习《退役军人保障法》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《烈士褒扬条例》等核心法规。建立全员学法机制，将法治培训纳入“周五大讲堂”培训内容，全年开展法治业务培训10余场，覆盖工作人员150余人次；组织“送法进军营”“法治进机关”等普法活动2场。
（三）规范决策程序
严格执行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，确保决策合法合规。落实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、集体讨论等程序，阳光推进退役士兵安置、优待证办理等重点工作，全程公示流程、标准、结果，全年无违法违规决策、无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。
二、坚持依法行政，提升服务保障效能
（一）规范行政行为
聚焦优抚资金发放、安置资格审核、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等重点领域，规范执法行为，全年精准发放各类优抚资金4000余万元，无截留、挪用情况；完成9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划定及不动产权办理，实现褒扬纪念工作法治化。
（二）优化政务服务
成立由市政府副市长任组长的退役军人服务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工作专班，联合公安、人社、医保等部门，简化退役报到、社保转接、优待证办理等流程。推行“上门服务”“预约服务”“延时服务”，在服务大厅张贴“一件事明白纸”，实现“一站式”办结。全年接收退役士兵169人；完成1.6万余名退役军人建档立卡，分类管理重点对象，上门为行动不便老兵采集信息，确保底数清、情况明。
（三）依法落实政策
严格按照“阳光安置”流程，高质量完成12名符合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，9人安置到全供事业单位，3人安置到央企、国企，全程公开透明。落实军休、军转干部待遇，发放解困企业军转干部补助81.1万元、慰问金1.7万元，退休干部及遗属生活补助金54万元。为45名未就业随军家属发放补助金40.32万元，解决2名现役军人子女入学问题，依法保障军人军属权益。
三、深化普法宣传，营造尊法守法氛围
（一）落实普法责任
严格执行“谁执法谁普法”“谁服务谁普法”责任制，将普法融入业务办理、走访慰问、志愿服务全过程。结合清明祭英烈、烈士纪念日、八一建军节等重要节点，宣讲英烈法治故事，弘扬拥军优属传统。
（二）创新普法形式
联合司法局开展“送法进军营”活动，邀请律师围绕军人权益保护等问题开展专题讲座，增强官兵法治意识，提升普法趣味性和覆盖面。
四、依法化解矛盾，筑牢权益保障底线
（一）规范信访工作法治化
严格落实《信访工作条例》，建立“来访接待、来信办理、舆情处置”闭环机制，全年接待来访（来电）、办理来信900余人次，释问答疑800余人次，办结市交办信访案件36件次、全国及省信访系统案件41件次、舆情处置3人次，信访形势总体平稳有序。
（二）强化困难帮扶援助
按照“普惠加优待”原则，建立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标准，累计实施救助34人次。落实常态化联系制度，局机关干部职工与69名退役军人“结对子”，走访退役军人2000余人次，发放慰问金慰问品30余万元，切实为退役军人解决实际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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